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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转下达生态保护支撑体系专项

2020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
 

三明市、龙岩市林业局： 

根据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下达生态保护支撑体系专项

2020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》（林规发〔2020〕71 号）,

现将 2020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森林火灾高风险区

综合治理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（详见附件）转下达你们，并

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投资方向。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规定，本次下达

投资为地方的公益性非经营性项目，属直接投资。要严格执行《中

福建省林业局文件 
 

闽林计财〔2020〕1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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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

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

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全面停止新建党政

机关楼堂馆所，禁止搭车建设楼堂馆所和办公用房，严禁以技术

用房等名义建设办公用房，或者违反规定在技术业务用房中设置

办公用房。 

二、加强工程项目管理。要严格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等部

门印发的《生态保护支撑体系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》（发

改农经规〔2019〕2028 号）、《全国森林防火规划（2016-2025

年）》《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总体规划

（2001-2030年）》和国家林草局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内容进行

建设，确保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质量，初步设计未经批复的不得开

工建设。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合同制、招投标制和监理

制。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，把工程质量管理摆到重要位置上，

确保工程效益。 

三、强化中央预算内资金管理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

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资金管理的要求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挪用、

截留、串用建设资金，做到建设资金单独核算、专款专用。未经

国家林草局批准，不得擅自调整计划、变更项目的建设内容、扩

大或缩小建设规模。对计划执行中因建设条件发生变化而确需调

整计划的，应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，经批准后方可实施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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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强化工程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的时限要求，严格按照《林

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实施细则》（办计字〔2005〕31 号），及时

组织项目初步验收并向我局申请竣工验收。 

四、切实加强项目建设过程监管。项目建设单位要切实履行

好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监管的主体责任，加强项目管理，积极开

展前期工作，严格按批复组织项目建设。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

应建立工作机制，制定监管计划，严格落实项目投资计划执行和

项目实施日常监管直接责任。日常监管责任人应随时掌握项目建

设情况，做到“三到现场”，即开工到现场、建设到现场、竣工

到现场，并及时主动向上级相关部门报告。 

五、加强项目执行情况反馈。项目建设单位应于每月 5 日前

将项目执行情况、投资完成情况、工程形象进度等数据及时报送

我局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及局计财处（联系人：黄昭明，联系

电话：0591-88608188），我局将于每月 10 日前通过林业投资计

划在线运行监管平台报送国家林草局。 

六、认真开展绩效管理。本批计划的总体绩效目标是：提升

重点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能力，提高重点地区森林火灾综合防控

能力（绩效目标表详见附件 2）。请加强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的监

控，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。 

    请在收到本通知后，及时落实好地方投资，抓紧组织项目实

施。请三明市林业局尽快将投资计划转下达并抄送我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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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福建省生态保护支撑体系专项 2020年中央预算内 

投资计划及任务清单下达表 

          2．生态保护支撑体系专项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

划绩效目标表 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 

2020年 8月 17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 抄送： 

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，省发改委、财政厅、审计厅，三明市、龙岩

市发改委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。 

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0年 8月 17日印发 

 



合计

中央
预算
内投
资

地方
预算
内投
资

合计

中央
预算
内投
资

地方
预算
内投
资

2667 2138 529 2667 2138 529

1

福建君子峰
国家级自然
保护区基础
设施建设项
目（2019-
000411-05-
01-001535）

新
建

保护站点及配套工
程建设巡护道路、
步道建设；购置巡
护保护、林业有害
生物监测、野生动
植物保护、科研监
测设备，珍稀动植
物栖息地保护，固
定样地样线建设等
。

2020 2021 1397 1118 279 1397 1118 279
土建施
工及设
备购置

约束性
任务

福建君子峰国
家级自然保护
区管理局-杨元

增

福建省野生动
植物保护中心

-胡湘萍
直接投资

2

福建省龙岩
市九龙江上
游流域森林
火灾高风险
区综合治理
项目（2019-
000411-05-
01-001720）

新
建

新建瞭望塔8座、视
频监控系统3套，火
源管理卡口15套；
防火检查站10处；
购置摩托车30辆、
机具运输车3辆，以
及必要的扑火机具
和装备。

2020 2021 1270 1020 250 1270 1020 250
土建施
工及设
备购置

约束性
任务

龙岩市林业局-
张田华

福建省林业局
-翁武达

直接投资

备注
拟开
工年
份

拟建
成年
份

建设
内容

任务
性质

项目（法人）
单位及项目责

任人

日常监管直接
责任单位及监

管责任人

附件1

福建省生态保护支撑体系专项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及任务清单下达表

单位：万元

投资类别 本次下达投资

合计

序
号

项目名称

建
设
性
质

建设规模



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安排项目个数 ≥1个

按期完成验收项目比例 ≥80%

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 ≥60%

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设施水平 显著提升

投资计划转发用时达标率 ≥90%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80%

总投资完成率 ≥50%

项目开工率 100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过概算项目比例 ≤5%
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

例
0监督检查指标

绩

效
指
标

实施效果指

标

过程管理

指标

产出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资金管理指标

项目管理指标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1118

总体目标 提升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

二级指标

效益指标

附件2-1

生态保护支撑体系专项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绩效目标表

（2020年度）

专项名称 生态保护支撑体系

下达地方或单位 三明市林业局



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安排项目个数 ≥1个

按期完成验收项目比例 ≥80%

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 ≥60%

工程区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 有效提高

投资计划转发用时达标率 ≥90%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80%

总投资完成率 ≥50%

项目开工率 100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过概算项目比例 ≤5%
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0监督检查指标

绩

效
指
标

实施效果指

标

过程管理

指标

产出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资金管理指标

项目管理指标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1020

总体目标 提高龙岩市九龙江上游流域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

二级指标

效益指标

附件2-2

生态保护支撑体系专项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绩效目标表

（2020年度）

专项名称 生态保护支撑体系

下达地方或单位 龙岩市林业局


